
敏實科技大學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 

105 年 4 月 26 日行政會議通過 

105 年 10 月 4 日行政會議通過 

106 年 12 月 26 日行政會議通過 

107 年 2 月 6 日行政會議通過 

一、 敏實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技專校院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

法」與「補助技專校院辦理實務課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實施要點」之規定，訂定「敏實科技

大學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之專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與專業及技術人員（以下簡稱教

師）。 

前項專業科目及技術科目之認定基準，由「敏實科技大學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業界實務工

作經驗審查要點」定之，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並送教務處備查。 

三、教師任教每六年應以連續或累計方式完成半年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其執

行方式應符合下列形式之一： 

(一) 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深耕服務或研究，應實際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務運作，並

依實地服務或研究機構之工作期間確實到勤：以教師實際服務或研究期間計算。 

(二) 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行產學合作計畫案，應與教師專業或技術有關，並具有技術移

轉或商品化或其他具體成果：以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際執行期間計算。 

(三) 教師參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理之深度實務研習，應與教師任教科目之專

業相關，並應實地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際參與研習，其形式應為深入探討產業實務專業

之互動式團隊研習，避免演講式或講座式研習：以教師實際參與研習期間計算，研習時

間以半日為單位，累計 5 日為 1 週，累計 4 週為 1 個月，並以辦理二週至四週為原則。 

四、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款申請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深耕服務或研究，須填具實地深耕

服務或研究申請表（附件一）、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契約書（附件二），並於實地深耕服務或

研究結束後繳交實地深耕服務或研究成果報告書（附件三）。 

五、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二款申請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行產學合作計畫，應至少簽訂新台幣 

10 萬元整，其產學合作申請書與產學合作契約書悉依現有規定辦理，並於產學合作計畫結束

後繳交與產業合作成果報告書（附件四）。 

六、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三款申請參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理之深度實務研習，

須填具深度實務研習申請表（附件五）與教師契約書（附件六），並於深度實務研習結束後繳

交深度實務研習心得（附件七）。 

七、教師依「敏實科技大學協助教師轉入產業發展實施要點」申請至產業服務半年以上，於產

業服務期間屆滿且無意願轉入產業服務，在繳交實地產業服務或研究成果報告書後（附件八），

視同完成本要點第三點第一款申請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深耕服務或研究。 

八、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研究之權利與義務如下： 

(一) 教師依本要點進行產業研習或研究期間，本校應保留職務、支付薪給、給予公假，並事先

簽訂契約書，約定起迄年月日、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核計基準及強制執行



等事項。 

(二) 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研究期間得採計為升等年資。 

(三) 教師申請進行實地深耕服務或研究，本校應與教師深耕服務之合作機構或產業簽訂契約

書，明定教師服務或研究期間之權利義務、智慧財產權或研發成果歸屬等事項。 

(四) 教師於學期中申請進行實地深耕服務或研究半年，應與合作機構或產業簽訂回饋條款，

回饋金額應至少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 

(五) 教師申請利用寒暑假期間進行實地深耕服務或研究者，依現有產學合作規定辦理。 

(六) 教師申請實地深耕服務或研究應先經系教評會審查通過後，經本校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

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行，並於約滿返校 3個月內向所屬單位教評會提交實地深

耕服務或研究成果報告書；實地深耕服務或研究執行成效，得以實務技術報告作為後續

升等依據。 

(七) 教師申請實地深耕服務或研究之全校教師總人數每年以 6 名為限。 

九、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研究以六年為一週期，進行至少半年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

研究，其起迄期間計算方式如下: 

(一) 現職教師起算日為 104 年 11 月 20 日，循序計算六年為一週期。 

(二) 新聘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自聘任起始日起，循序計算六年為一週期，但前職為

其他技專校院教師者，則銜接計算他校之起始日，以六年為一週期。 

(三) 週期內如有留職停薪或停聘者，則依留職停薪或停聘期間相對順延其進行產業研習或研

究週期時間。 

十、本校教師任教每六年為一週期，屆期未依本要點規定赴產業研習或研究半年者，得提請校

教評會審議其年度教師績效評鑑等級列入輔導與規劃改善目標。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